鲁山县2025年河长制度重点工作落实
情况报告
2025年度鲁山县河长制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严格按照省、市河长制工作安排部署，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河长制工作有序推进，现将2025年度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层河长履职尽责情况
一是持续高位推动，河长责任落地落实。鲁山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牢牢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以河长制为重要抓手，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以创建幸福河湖建设为契机，各级河长主动履行巡河职责，落实巡河监管责任，突出抓好对敏感水域、问题多发地区的巡查，形成各级河长知责、明责、尽责的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
二是明确各级河长职责，构建了从县级总河长到村级河长的完整责任体系，实现河道管理责任全覆盖。我县共设置河长504名，其中县级河长15名，乡级河长129名，村级河长360名。确保每条河流、每个河段都有专人负责。截至目前，全县各级河长应巡河19917次，实际巡河21828次，其中，县级河长巡河56次，乡级河长巡河1866次，村级河长巡河19906次，全县巡河率99.9%。。全县共设河道专管员公益性岗位243名，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执行管护检查制度、履行岗位职责，为我县河道管护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有效改善了河道面貌。

二、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工作

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河湖“四乱”问题整治，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牢固树立“保水要从保绿抓起”，把综合治理作为修复水生态的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河道内阻水片林整治、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执法等专项行动，严查涉河、湖、库水事违法行为，保证县域河湖“四乱”问题及时整改销号，保持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1.卫拍图斑清零整治工作
2025年鲁山县接到水利部卫星遥感交办的图斑问题共计涉及124项，其中新发现反馈问题11项，图斑复核回头看问题113项，现已对涉及本地区的图斑进行全面梳理，通过涉及部门、乡镇逐一实地勘察，完成了图斑的现场复核工作；一是有水行政审批手续的和不是河湖“四乱”问题的上传证明材料及现场照片。二是审批手续未找到的由属地政府与相关部门做好协同核查补齐资料，严格按照要求提供佐证材料，目前已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四乱”图斑“回头看”问题的整治、清零工作任务。
2.妨碍河道行洪的阻水片林清理整治工作

本年度为全面落实平顶山市第8号总河长令的决策部署，鲁山县制定了《鲁山县阻水片林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整治行动实施方案》（鲁河长办〔2025〕3号）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开展了河道内阻水片林的清理整治工作，截止目前沙河、大浪河、大泥河、澎河、七里河、三里河等主要河道均已完成清理整治任务，累计出动人员1500余人次，各类机械、车辆450余台次，共计清理树木约15万余棵，清运河道生活、建筑垃圾1680余吨，清理河道漂浮物900余吨，拆除整治涉河违建1516平方米。
三、河湖健康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河湖健康评价工作要求，2025年底前鲁山县共计需完成17条河道的健康评价工作，目前已在时间节点前完成该项工作，并上传系统审核通过，确保了河道健康评价工作顺利完成。
四、幸福河湖创建情况
鲁山县以创建幸福河湖建设为契机，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以“水清、岸绿、河畅、景美、人水和谐”的生态目标，已创建美丽幸福河2条（省级幸福河湖沙河、市级幸福河湖大浪河）、水库1个（县级幸福河湖画眉沟水库）；2025年申报的清水河县级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五、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为确保县域河湖安澜和河道生态保护工作，鲁山县河长办制定印发了《关于对违法采砂行为实行有奖举报的通告》《鲁山县违法采砂行为举报奖励管理办法》，建立有奖举报机制，对提供非法采砂信息的举报人实施物质奖励，提升全民参与河道砂石资源管理积极性，并牵头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河道管理部门、公安部门、检察院、县河长办相关成员单位和涉及的乡（镇、办事处），根据制定的《专项行动整治实施方案》及汛期前河道防汛工作部署安排，开展河湖专项执法联合行动，把“蚂蚁搬家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的打击了县域涉河、涉湖水事违法行为，使河流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提升。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河长制工作是一项全面、长期、系统的工作，需要各乡镇、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二要更加注重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河湖长制管理机制，完善监督、考核评价体系，突出考核机制的作用，倒逼各级河长，自觉加压，积极牵头，组织协调各部门参与，形成推进河长制工作合力，切实改变单个部门单兵作战的局面。
三要强化宣传教育。各级河长办、各成员单位要充分利用相关媒介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爱河护河的意识，营造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
